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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成立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直及上级驻石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推进

我市行政复议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案件办理质量，经市政府同

意，决定成立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现将成员名单通

知如下：

主 任：郑慧玲 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副主任：杜海鹏 市司法局局长

委 员：陈健伟 市公安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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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衍璋 市司法局副局长

邱尚付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蔡作为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卢章钦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庄宏腾 市交通港口局副局长

杜越成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蔡世博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胡文献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主任科员

曾国辛 市城市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

蔡振辉 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林佳曲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林志金 市司法局行政复议股股长

张君杨 市司法局法制事务股股长

市政府法律顾问全体成员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由市司法局

局长兼任，具体承担委员会的日常服务管理和联络工作，组织召

开复议委员会会议及案件审理会议，加强委员的选聘和服务管理，

确保发挥作用，提升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量。

以上行政复议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市司法局负责确定，当职务

发生变动时，由接替其职务人员担任，不再另行发文。

http://uums.shishi.egov.cn/egov50/homepagess2.nsf/UIViewTree?openform&dbname=egov50/javascript:opendocument('3E9F2732BA33B213482583440033C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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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规则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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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规则

第一条 为规范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以下简称

“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运行，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发挥行政

复议委员会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制定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规划、计划，研究全市

行政复议工作重大问题；

（二）制定行政复议委员会具体工作制度；

（三）负责市本级重大行政复议案件集体会审；

（四）负责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监督指导。

行政复议委员会日常工作由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

办公室承担，办公室挂靠市司法局，具体由市司法局行政复议股

负责组织落实。

第三条 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行

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联系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向行政复议委员会报告年度

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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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会议、全体委员会议等有关会议，

制作会议记录；

（三）承办行政复议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四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其中：

主任由分管司法行政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副主任 1名，由市司法

局局长担任；委员若干名，由市司法行政、公安、人社、自然资

源、市场监管、应急、城管、住建、农业农村、文体旅游、交通

港口、卫健等重点部门主管法制工作的负责人和市政府法律顾问

全体成员担任。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市司法局局长兼任，

成员由市司法局分管副局长及行政复议股全体工作人员担任。

第五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通过召开行政复议委员会全体会议

（以下简称“全体会议”）和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会议（以下简称

“案审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

第六条 下列事项应当由全体会议审议：

（一）制定和修改《石狮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规则》

等涉及工作制度、机制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二）行政复议委员会年度工作报告；

（三）其他需要审议的事项。

第七条 全体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一般于每年第一季度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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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决定，或者有三分之一以上

委员提议时，可召开临时会议。每次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行政

复议委员会委员出席，方能召开。

第八条 全体会议的议题，由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提出，

报行政复议委员会副主任确定。

临时会议的议题，由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或者推选

的委员代表提出。

第九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全体会议召开 3 至 5

个工作日前将会议日期、地点、审议事项、会议议程书面通知行

政复议委员会委员。

第十条 全体会议由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召集和主持，或者

委托副主任召集和主持。

第十一条 下列情形的行政复议案件，由行政复议委员会案

审会审议：

（一）案情重大、复杂、疑难的；

（二）案件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关注度较高，或者案件处

理结果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申请复议的事项为房屋征收、自然资源等矛盾突出、法

律关系复杂的；

（四）申请人、第三人提出要求且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认为

确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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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复议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要求或行政复议委员会办

公室认为有必要会议议决的；

（六）其他需要会议议决的情形。

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根据行政复议案件审议需

要，由案件承办人员提出，报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决定。

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一般由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主

持，也可以委托市司法局行政复议股股长（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

主持。参加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的委员为 5 人以上的单数。

第十三条 参加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的委员名单，由行政

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审议事项和委员专业特长情况拟定，报会

议主持人审定。

第十四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审议的行政复议案件，由

案件承办人员拟定《行政复议案件审查报告》。

《行政复议案件审查报告》应当包括：案件基本情况、调查

核实的事实和证据、有关法律依据、争议焦点和存在问题、案件

拟处理意见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内容。

第十五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行政复议委员会案

审会召开的 2 至 3 日前，将会议日期、地点、审议事项和《行政

复议案件审查报告》等材料送达参会委员审阅（涉密事项除外）。

经审定的参会委员有回避情形的，应当向行政复议委员会办

公室提出回避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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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审议行政复议案件，按下

列顺序进行：

（一）案件承办人员汇报案情；

（二）主持人提出案件审议事项；

（三）参会委员发表意见；

（四）参会委员对案件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五）参会委员在复议委员会案审会会议笔录上签名确认。

第十七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审议行政复议案件时实

行一人一票制，以过半数的表决通过审议事项。表决未过半数时，

由行政复议委员会案审会主持人根据实际表决情况确定倾向性的

审议意见。

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召开案审会时制作

《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会议笔录》，并由全体参会委员签名确认。

《行政复议案件审理会议笔录》应当载明参会委员的主要观

点、对审议事项的意见等，委员的不同意见也应当记录在卷。

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3 日印发


